
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12月22日
貿服字第1100154088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自111年1月1日起CCC2710.19.51.21-9「含石油重量比70％及以上之摻配

油料（含多氯聯苯）」等52項貨品修正輸入規定代號，並列入「海關協助查核

輸入貨品表」；CCC2903.19.10.10-9「1，1，1－三氯乙烷」等26項貨品修正

輸出規定代號，並列入「海關協助查核輸出貨品表」。

依　　據：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、貨品輸出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、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110年3月30日環化評字第1101004903號函、110年6月

1日環化評字第1100003966號函、110年7月1日環化評字第1101011249號

函、110年9月9日環化評字第1101018337號函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4月

19日環署空字第1100016800號函、110年9月7日環署循字第1100059441號

函、110年9月23日環署空字第1100062333號函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4月

20日農際字第1100214937號函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0年5月18日

FDA管字第1109016628號函。

公告事項：檢附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及貨品輸出規定變更明細表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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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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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列

輸
入

規
定

改
  

  
  

 列

輸
入

規
定

27
10

.1
9.

51
.2

1-
9

含
石

油
重

量
比

７
０

﹪
及

以
上

之
摻

配
油

料
（

含
多

氯
聯

苯
）

11
1

55
3

27
10

.9
1.

10
.0

0-
5

變
壓

器
油

，
含

多
氯

聯
苯

、
多

氯
三

聯
苯

或
多

溴
聯

苯
者

11
1

55
3

27
10

.9
1.

20
.0

0-
3

電
容

器
油

，
含

多
氯

聯
苯

、
多

氯
三

聯
苯

或
多

溴
聯

苯
者

11
1

55
3

27
10

.9
1.

90
.0

0-
8

其
他

含
多

氯
聯

苯
、

多
氯

三
聯

苯
或

多
溴

聯
苯

者
11

1
55

3

28
30

.9
0.

90
.1

0-
2

次
硫

化
鎳

11
1

55
3

28
52

.9
0.

00
.0

0-
6

其
他

含
汞

之
無

機
或

有
機

化
合

物
，

汞
齊

除
外

11
1

80
5

29
03

.1
4.

00
.0

0-
8

四
氯

化
碳

11
1

M
W

0

55
3

M
W

0

29
03

.1
9.

10
.1

0-
9

１
，

１
，

１
－

三
氯

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6.

00
.0

0-
3

二
氟

一
氯

一
溴

甲
烷

、
三

氟
一

溴
甲

烷
及

四
氟

二
溴

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1

0-
0

一
氟

三
氯

甲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2

0-
8

二
氟

二
氯

甲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3

0-
6

三
氟

三
氯

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4

0-
4

四
氟

二
氯

乙
烷

及
五

氟
一

氯
乙

烷
11
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5

1-
0

三
氟

一
氯

甲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6

1-
8

一
氟

五
氯

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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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
.7
7.

00
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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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氟

四
氯

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1-
6

一
氟

七
氯

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2-
5

二
氟

六
氯

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3-
4

三
氟

五
氯

丙
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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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M
W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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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M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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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03

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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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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氟

四
氯

丙
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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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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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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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
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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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五
氟

三
氯

丙
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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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29
03

.7
7.

00
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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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氟

二
氯

丙
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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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M
W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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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M
W

0

29
03

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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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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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-
0

七
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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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

丙
烷

11
1

M
W

0

55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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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
0

29
03

.7
9.
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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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溴

氯
丙

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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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55

3

29
03

.8
1.

00
.0

0-
6

1,
2,

3,
4,

5,
6─

六
氯

環
己

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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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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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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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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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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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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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0

0-
1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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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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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0

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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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
T
(I

S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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滴

滴
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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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
1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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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氯
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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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─

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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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
苯

)乙
烷

〕
11

1
55

3

29
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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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

00
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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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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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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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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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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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55
3

29
08

.1
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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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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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氯

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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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
Ｓ
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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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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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
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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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

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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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09

.1
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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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1

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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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氯

甲
基

醚
11

1
55

3

29
09

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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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
.3

0-
2

氯
甲

基
甲

基
醚

11
1

55
3

29
14

.3
1.

00
.0

0-
4

苯
基

丙
酮

（
１

–
苯

基
–

２
–

丙
酮

）
11

1
52

2

29
14

.3
9.

00
.1

0-
4

苯
基

丙
酮

之
異

構
物

及
鹽

類
11

1
52

2

29
14

.7
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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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2

0-
3

鄰
－

氯
苯

基
環

戊
基

酮
及

其
異

構
物

及
鹽

類
11

1
52

2

29
21

.4
5.

00
.6

0-
6

２
–

萘
胺

（
β

－
萘

胺
）

11
1

55
3

29
21

.4
5.

00
.7

1-
3

２
－

萘
胺

醋
酸

鹽
11

1
55

3

29
21

.4
5.

00
.7

2-
2

２
–

萘
胺

鹽
酸

鹽
11

1
55

3

29
21

.4
9.

00
.1

0-
3

對
－

胺
基

聯
苯

11
1

55
3

29
21

.4
9.

00
.2

0-
1

對
－

胺
基

聯
苯

鹽
酸

鹽
11

1
55

3

29
25

.2
9.

00
.1

0-
3

鹽
酸

羥
亞

胺
（

１
－

羥
基

環
戊

基
－

２
－

氯
苯

基
－

Ｎ
－

甲
基

亞
胺

基
酮

鹽
酸

）
11

1
52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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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

.9
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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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-
3

２
－

苯
基

乙
醯

基
乙

腈
之

異
構

物
及

鹽
類

11
1

52
2

29
29

.9
0.

00
.1

0-
3

α
–

氰
溴

甲
苯

11
1

55
3

33
01

.9
0.

11
.0

0-
8

鴉
片

之
萃

取
含

油
樹

脂
11

1
52

2

34
03

.1
9.

90
.1

0-
5

潤
滑

製
劑

，
含

有
多

氯
聯

苯
、

多
氯

萘
、

多
氯

聯
三

苯
或

六
氯

（
代

）
苯

，
（

以
石

油
或

自
地

瀝

青
所

得
之

油
為

基
本

成
分

且
其

重
量

在
７

０
﹪

及
以

上
者

列
入

第
２

７
１

０
節

）

11
1

55
3

34
04

.9
0.

90
.1

0-
6

由
多

氯
聯

苯
或

多
氯

萘
之

混
合

物
組

成
之

蠟
1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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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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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
13

.0
0.

00
.1

0-
9

滅
火

器
配

藥
，

含
有

三
氟

一
溴

甲
烷

（
海

龍
１

３
０

１
）

、
二

氟
一

氯
一

溴
甲

烷
（

海
龍

１
２

１

１
）

或
四

氟
二

溴
乙

烷
（

海
龍

２
４

０
２

）
者

11
1

M
W

0

55
0

M
W

0

38
24

.9
9.

23
.1

0-
1

非
屬

礦
物

油
之

電
容

器
油

，
（

含
多

氯
聯

苯
、

多
氯

萘
、

多
氯

聯
三

苯
或

六
氯

（
代

）
苯

）
11

1
55

3

38
24

.9
9.

99
.1

1-
9

多
氯

聯
苯

11
1

55
3

84
24

.1
0.

00
.1

9-
9

其
他

用
途

之
滅

火
器

，
含

有
三

氟
一

溴
甲

烷
（

海
龍

１
３

０
１

）
、

二
氟

一
氯

一
溴

甲
烷

（
海

龍

１
２

１
１

）
或

四
氟

二
溴

乙
烷

（
海

龍
２

４
０

２
）

藥
劑

者

11
1

55
0

85
48

.1
0.

10
.0

0-
9

廢
鉛

酸
蓄

電
池

及
耗

損
鉛

酸
蓄

電
池

11
1

M
W

0

55
1

M
W

0

號
列

項
數

: 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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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1

管
制
輸
入
。

(空
白
)

准
許
（
免
除
簽
發
許
可
證
）
。

40
5

進
口
農
藥
：
（
一
）
農
藥
成
品
應
檢
附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核
發
之
農
藥
許
可
證
及
農
藥
販
賣
業
執
照
影
本
（
二
）
農
藥
原
體
限

由
農
藥
製
造
業
者
進
口
，
應
檢
附
農
藥
（
製
造
）
許
可
證
及
農
藥
（
原
體
）
許
可
證
影
本
（
三
）
非
農
藥
許
可
證
持
有
者
，
應
加

附
持
有
者
之
授
權
文
件
，
或
於
農
藥
許
可
證
影
本
上
加
蓋
授
權
使
用
之
章
戳
。

52
2

進
口
管
制
藥
品
（
包
括
人
用
、
動
物
用
麻
醉
藥
品
、
影
響
精
神
藥
品
及
其
原
料
）
應
檢
附
衛
生
福
利
部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核
發
之

同
意
文
件
（
輸
入
憑
照
或
輸
入
同
意
書
）
；
該
同
意
文
件
第
二
聯
於
通
關
時
經
海
關
核
驗
簽
署
後
，
由
進
口
人
交
還
食
品
藥
物
管

理
署
。

55
0

應
檢
附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核
發
之
同
意
文
件
。

55
1

應
檢
附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主
管
機
關
核
發
之
同
意
文
件
；
輸
出
國
為
日
本
且
該
同
意
文
件
註
明
屬
有
害
事
業
廢
棄
物
者
，
應
另
檢
附

日
本
海
關
已
用
印
之
『
輸
出
移
動
書
類
』
，
憑
以
報
關
進
口
。

55
3

進
口
毒
性
及
關
注
化
學
物
質
，
應
檢
附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主
管
機
關
核
發
之
毒
性
及
關
注
化
學
物
質
許
（
核
）
可
文
件
；
如
非

屬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公
告
列
管
之
毒
性
及
關
注
化
學
物
質
，
應
檢
附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毒
物
及
化
學
物
質
局
核
發
之
不
列
管

證
明
文
件
。

80
5

（
一
）
進
口
農
藥
，
應
依
４
０
５
規
定
辦
理
。
（
二
）
進
口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，
應
依
５
５
３
規
定
辦
理
。
（
三
）
進
口
非
屬
上
述

項
目
者
，
應
註
明
「
本
貨
品
非
屬
農
藥
、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」
字
樣
，
免
依
上
述
規
定
辦
理
。

M
W
0

大
陸
物
品
不
准
輸
入
。

輸
入
規
定
代
號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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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03

.1
9.

10
.1

0-
9

１
，

１
，

１
－

三
氯

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6.

00
.0

0-
3

二
氟

一
氯

一
溴

甲
烷

、
三

氟
一

溴
甲

烷
及

四
氟

二
溴

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1

0-
0

一
氟

三
氯

甲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2

0-
8

二
氟

二
氯

甲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3

0-
6

三
氟

三
氯

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4

0-
4

四
氟

二
氯

乙
烷

及
五

氟
一

氯
乙

烷
53

2
53
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5

1-
0

三
氟

一
氯

甲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6

1-
8

一
氟

五
氯

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6

2-
7

二
氟

四
氯

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1-
6

一
氟

七
氯

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2-
5

二
氟

六
氯

丙
烷

53
2

53
2

55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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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
部
國

際
貿

易
局

貨
品

輸
出

規
定

變
更

明
細

表

貨
品

號
列

貨
  

  
  

  
名

原
  

  
  

 列

輸
出

規
定

改
  

  
  

 列

輸
出

規
定

29
03

.7
7.

00
.7

3-
4

三
氟

五
氯

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4-
3

四
氟

四
氯

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5-
2

五
氟

三
氯

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6-
1

六
氟

二
氯

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7
7.

00
.7

7-
0

七
氟

一
氯

丙
烷

53
2

53
2

55
0

29
03

.8
1.

00
.0

0-
6

1,
2,

3,
4,

5,
6─

六
氯

環
己

烷
(H

C
H

(I
S

O
))

,包
括

靈
丹

(I
S

O
,I

N
N

)
11

1
53

3

29
14

.3
9.

00
.1

0-
4

苯
基

丙
酮

之
異

構
物

及
鹽

類
11

1
52

2

29
14

.7
9.

00
.2

0-
3

鄰
－

氯
苯

基
環

戊
基

酮
及

其
異

構
物

及
鹽

類
11

1
52

2

29
21

.4
5.

00
.6

0-
6

２
–

萘
胺

（
β

－
萘

胺
）

11
1

53
3

29
21

.4
5.

00
.7

1-
3

２
－

萘
胺

醋
酸

鹽
11

1
53

3

29
21

.4
5.

00
.7

2-
2

２
–

萘
胺

鹽
酸

鹽
11

1
53

3

29
21

.4
9.

00
.1

0-
3

對
－

胺
基

聯
苯

11
1

53
3

29
21

.4
9.

00
.2

0-
1

對
－

胺
基

聯
苯

鹽
酸

鹽
11

1
53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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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
部
國

際
貿

易
局

貨
品

輸
出

規
定

變
更

明
細

表

貨
品

號
列

貨
  

  
  

  
名

原
  

  
  

 列

輸
出

規
定

改
  

  
  

 列

輸
出

規
定

29
25

.2
9.

00
.1

0-
3

鹽
酸

羥
亞

胺
（

１
－

羥
基

環
戊

基
－

２
－

氯
苯

基
－

Ｎ
－

甲
基

亞
胺

基
酮

鹽
酸

）
11

1
52

2

29
26

.9
0.

90
.3

0-
3

２
－

苯
基

乙
醯

基
乙

腈
之

異
構

物
及

鹽
類

11
1

52
2

號
列

項
數

: 
26

輸
出

規
定

代
號

說
明

11
1

(空
白

)

52
2

53
2

53
3

55
0

應
檢

附
行

政
院

環
境

保
護

署
核

發
之

同
意

文
件

。

管
制

輸
出

。

准
許

（
免

除
簽

發
許

可
證

）
。

出
口

管
制

藥
品

（
包

括
人

用
、

動
物

用
麻

醉
藥

品
、

影
響

精
神

藥
品

及
其

原
料

）
應

檢
附

衛
生

福
利

部
食

品
藥

物
管

理
署

核
發

之

同
意

文
件

（
輸

出
憑

照
或

輸
出

同
意

書
）

；
該

同
意

文
件

第
二

聯
於

通
關

時
經

海
關

核
驗

簽
署

後
，

由
出

口
人

交
還

食
品

藥
物

管

理
署

。

限
輸

往
蒙

特
婁

議
定

書
之

簽
約

國
或

遵
守

議
定

書
並

經
行

政
院

環
境

保
護

署
認

可
之

國
家

或
地

區
。

出
口

毒
性

及
關

注
化

學
物

質
：

第
一

類
至

第
三

類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，

應
檢

附
經

直
轄

市
、

縣
（

市
）

主
管

機
關

同
意

之
輸

出
登

記

文
件

；
第

四
類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及
管

制
輸

出
運

作
行

為
之

關
注

化
學

物
質

，
應

檢
附

直
轄

市
、

縣
（

市
）

主
管

機
關

核
發

之
核

可

文
件

；
如

非
屬

行
政

院
環

境
保

護
署

公
告

列
管

之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及

管
制

輸
出

運
作

行
為

之
關

注
化

學
物

質
，

應
檢

附
行

政
院

環

境
保

護
署

毒
物

及
化

學
物

質
局

核
發

之
不

列
管

證
明

文
件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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